深圳市承接“×××”（之“×××”）的产业化应用研究项目成果未进行产业化应用承诺书附件2-10


[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本单位（人）郑重承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项目验收通过后至今未进行成果产业化应用，如有不实，本单位（人）愿放弃承接项目申报及获得的市财政资助资金，接受项目审批机构和相关部门做出的处理决定，并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特此承诺。


牵头单位 （盖章）：深圳××××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合作单位 （盖章）：××大学/公司等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注：此处合作单位签字盖章处，仅须参与联合申报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牵头单位或者项目下属课题承担单位签字盖章；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处，须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或者项目下属课题负责人签字。
